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查處食品及健康食品違規廣告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

修正日期：民國 102 年 05 月 02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2年 5月 2日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北市衛食藥字第 10232277800號函修正

全文 16點；並 102年 5月 2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加強查處食品及健康食品違規廣告，速收取締成

    效，以維護市民健康，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局查處食品及健康食品違規廣告，除法規另有規定外，依本原則辦理之。

三、本局對涉嫌違規食品及健康食品廣告，應速依職權進行調查。

四、檢舉人檢舉違規食品及健康食品廣告應以書面記載下列事項，並簽名、蓋章或按指印。

    但情形急迫或有其他原因時，得以言詞為之：

    （一）檢舉人之姓名、性別、年齡及住址。

    （二）涉嫌違反規定之物品或業者有關之商號、地址、負責人姓名、商品名稱、時間及

          違法情節。但負責人姓名或商號名稱不明者，得免記載。

    以言詞（包括電話）檢舉者，由受理檢舉之機關作成紀錄，交檢舉人閱覽後簽名、蓋章

    或按指印。但以電話檢舉者作成紀錄，視具體事證依規定辦理。

    以傳真、電子郵件檢舉者作成紀錄，視具體事證依規定辦理。

    匿名或不以真實姓名檢舉或檢舉而無具體事證者，不予受理。

五、調查事實及證據，必要時，得據實製作書面紀錄。

六、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見。通知書中應記載詢問目

    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



七、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要求當事人或第三人提供必要之文書、資料或物品。

八、違規事實於作成行政處分前，本局未給予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或於調查程序中

    告知違反之法規錯誤者，應再給予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違規事實經查證屬實者，應依法製作行政處分書，並依行政程序法第 67條至第 91條等相

    關規定，送達受處分相對人。行政處分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處分相對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身分證統一號碼、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

          別之特徵；如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其名稱、事務所或營業

          所，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身分證統一號碼、住居所。

    （二）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三）有附款者，附款之內容。

    （四）本局及首長署名、蓋章，若有代理人或受任人者，須同時於其下簽名。但以自動

          機器作成之大量行政處分，得不經署名，以蓋章為之。

    （五）發文字號及年、月、日。

    （六）表明其為行政處分之意旨及不服行政處分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

九、本局所作成之書面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不記明理由︰

    （一）未限制人民之權益者。

    （二）處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無待本局之說明已知悉或可知悉作成處分之理由者。

    （三）大量作成之同種類行政處分或以自動機器作成之行政處分依其狀況無須說明理由

          者。

    （四）一般處分經公告或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者。

    （五）法律規定無須記明理由者。

十、本局於作成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之處分時，應依據食品衛

    生管理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函知傳播業者及直轄市、縣（市）新聞主管機關。傳

    播業者自收文之次日起，應即停止刊播。依據第三十二條第四項規定，傳播業者未依第

    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繼續刊播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之廣告者，由直轄市

    、縣（市）新聞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十二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並應按次連續處罰



    至其停止刊播為止。

十一、本局於作成違反健康食品管理法第十四條規定之處分時，應依據健康食品管理法第二

      十四條第三項規定，函知傳播業者及直轄市、縣（市）新聞主管機關。傳播業者自收

      文之次日起，應即停止刊播。依據第二十四條第四項規定，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之廣告，或未依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繼續刊播違反第十四條規定之廣告者，直轄

      市、縣（市）政府應處新臺幣十二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並應按次連續處罰。

十二、違規食品廣告認定原則如下：

      對於食品、食品添加物或食品用洗潔劑所為如下之廣告內容：（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9

      條）

      （一）涉及醫療效能者。

      （二）未涉及醫療效能，但涉及虛偽誇張或易生誤解者。

      前項認定原則依行政院衛生署之公告或函釋為認定標準。

十三、違規健康食品廣告認定原則如下：

      （一）未經行政院衛生署核准之健康食品者，卻廣告為健康食品。

      （二）未經行政院衛生署核准之保健功效，卻宣稱者。

      （三）標示或廣告不得有虛偽不實、誇張，及超過許可範圍之內容。

      （四）健康食品不得為醫療效能之標示或廣告。

      前項認定原則依行政院衛生署之公告或函釋為認定標準。

十四、違規食品及健康食品廣告處理原則如下：（行政院衛生署九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衛署

      藥字第０九二０三二六四一一號函送「行政院衛生署與行政院新聞局處理違規廣告聯

      繫會第三次會議紀錄」）

      （一）以每則違規廣告為一行為，一行為處一罰。

      （二）每則違規廣告之認定：

             (1)電視、電台、電影、幻燈片：以廣告播出為認定標準，每日為一則。

             (2)報紙、刊物：以廣告出刊為認定標準，不同縣巿版分別認定。



             (3)網路：以網址、一日之刊發為認定標準。

             (4)車輛：以不同車輛（車牌號碼）、一日之刊登為認定標準。

             (5)海報、傳單（DM）：依查處事實認定。

             (6)看板、廣告牌：以一處廣告為認定標準。

      （三）各違規廣告經本局處分時，應副知相關主管機關及該媒體。

十五、本局於作成行政處分時，應按違規廣告個別情節，於法定罰鍰額度內，按臺北市政府

      處理違反各項醫療衛生法規案件統一裁罰基準處罰之。但有酌減或加重處罰之情節者

      ，應敘明理由，予以減輕或加重之。

十六、本局對於涉嫌違法食品及健康食品廣告未作成行政處分前，遇有重大危害之違規廣告

      ，為避免媒體業者繼續刊播違法廣告，由本局先行文媒體業者要求改善，必要時副知

      相關主管機關。


